附件5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业务报备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制定依据】 为加强资产评估行业自律管理，进一步规范资产评估业务管理，切实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保障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资产评估行业社会公信力，预防和打击涉及资产评估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资产评估基本准则》《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完成工商登记、财政部门备案，并加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接受行业自律管理的资产评估机构，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基本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资产评估业务报备（以下简称业务报备），是指资产评估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等有关规定，将出具的全部资产评估报告向中评协进行备案，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价值类咨询报告自愿进行备案。
第四条【分工机制】 业务报备管理职责分工：
（一）中评协负责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地方协会）开展业务报备管理工作。
（二）地方协会负责本地区资产评估机构及设立在本地区分支机构的业务报备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业务报备管理

第五条【报备内容】 业务报备采用网上报备方式。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在向委托人提交正式报告前，通过资产评估业务报备管理系统，录入有关业务基本信息并上传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扫描件和资产评估报告扫描件（不含附件，下同）。
其中资产评估报告应当为正式出具版本，包含资产评估机构盖章和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签名。
第六条【回执使用】 签名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完成实名认可后，业务报备管理系统会自动生成报告备案回执。资产评估机构应当打印带有二维码的报告备案回执并装订在出具报告的扉页位置。
第七条【免责声明】 报告备案回执仅证明此报告已在业务报备管理系统进行了备案，不作为协会对该报告认证、认可的依据，也不作为资产评估机构及其签名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免除相关法律责任的依据。
第八条【报备信息修改】 资产评估机构完成业务报备后，报告内容发生变化的，应于十个工作日内重新上传资产评估报告扫描件，涉及所填业务基本信息变化的，应当进行修改操作并注明修改原因。备案回执自动更新，并显示修改内容和修改原因等信息。原有资产评估报告自动作废。
[bookmark: _Hlk214460283]第九条【报告依法撤销】 资产评估机构完成业务报备后，由于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原因，资产评估报告依法被撤销的，应当提交生效判决书或者裁决书进行资产评估报告撤销操作。
第十条【报告协议撤销】 资产评估机构完成业务报备后，与委托方达成一致，终止合同，作废资产评估报告的，应当提交合同终止补充协议，进行资产评估报告撤销操作。
第十一条【涉密管理】 业务基本信息涉及国家秘密的，资产评估机构注明该业务涉密并录入报告文号后，可直接获取报告备案回执，无需上传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扫描件和资产评估报告扫描件。
业务基本信息涉及商业秘密或因其他保密要求暂不能填报所有信息的，资产评估机构注明该业务处于保密期并录入报告文号后，填报与商业秘密无关的信息，上传保密协议后获取报告备案回执。待业务解密后，补充上传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扫描件和资产评估报告扫描件并完整填报业务基本信息。
第十二条【具体要求】 业务报备的具体要求：
（一）资产评估机构应按照本办法，及时、规范进行业务报备。
（二）资产评估机构应保证业务报备信息准确、完整，与业务档案保持一致。
（三）资产评估机构应建立业务报备内部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业务报备工作，并将其姓名和联系方式报所在地地方协会备案。
（四）资产评估机构报备的业务应当与本机构应报备业务保持一致，不得漏报、瞒报。
第十三条【使用权限取消】 会员资格终止的资产评估机构，中评协取消该资产评估机构业务报备管理系统的使用权限。已完成的业务报备信息依法定期限保存。
第十四条【使用权限管理】 资产评估机构受到责令停业行政处罚的，停止该资产评估机构业务报备管理系统的使用权限。
资产评估机构责令停业期满后，向所在地地方协会提出申请，经地方协会审核通过，恢复其业务报备管理系统的使用权限。
第十五条【信息所有权】 资产评估机构对业务报备信息拥有所有权。中评协和地方协会工作人员对在业务报备中了解到的资产评估机构业务报备信息及其客户情况负有保密责任。业务报备信息除配合有权机关和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外，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擅自对外提供资产评估机构业务报备信息的，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六条【第三方使用】 相关当事人可通过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备案回执二维码查询备案业务的资产评估报告编码、名称、文号，以及资产评估机构名称、签名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等信息。
经资产评估机构书面授权，中评协和地方协会可以向授权书中指明的对象提供资产评估机构指定的业务报备信息。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惩戒措施】 中评协和地方协会定期、不定期对业务报备情况进行核查，对未按本办法要求进行业务报备的资产评估机构，按照下列情形进行处理并按照有关规定记入信用档案：
（一）存在漏报、误报行为的，进行谈话提醒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警告。
（二）存在故意不报、瞒报行为的，予以严重警告，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
（三）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予以公开谴责。                                                                                                                                                                                                                                                                                                                                                                                                                                                                                                                                                                                                                                                                                                                                                                                                                                            
第十八条【报备信息使用】 资产评估行政监管部门、中评协和地方协会可结合业务报备管理系统，开展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和职业风险防范机制检查等工作。
第十九条【报备信息使用】 中评协和地方协会可结合业务报备信息，对资产评估机构业绩情况进行核查验证。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分支机构报备】 分支机构在资产评估机构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报备工作，其业务报备信息归资产评估机构所有。
第二十一条【施行日期】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业务报备管理办法》（中评协〔2021〕30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二条【解释权】 本办法由中评协负责解释。














